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

关于组织推选2019年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案例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市委市直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国资委：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全市宣传思想战线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动工作守正创新、开创新局面，为新时代建设现代省会、经济强市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市委宣传部决定组织推选2019年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案例。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选范围

2019年度，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农村社区等基层单位，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进”、“四个一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迎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媒体深度融合、文明创建等重点难点，在开展宣传思想工作过程中涌现出的用创新思维、创新办法推动各项任务目标落实，有代表性、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优秀案例。

二、推选条件
（一）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符合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采用了明显优于传统的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工作机制或管理方式，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本行业、本地区、本单位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受到有关领导充分肯定或省、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宣传推介。

（三）具有较强的示范性，探索出的措施办法可操作性强，有助于推动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三、推选办法

在逐级筛选、审核把关的基础上，由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推荐不超过5个，市委市直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国资委各推荐不超过10个创新案例。市委宣传部将进行筛选，评选出年度市级优秀案例，同时择优向省委宣传部推荐，参选省级创新案例。

省级、市级优秀创新案例可认定为政工专业政工职务评审的文章荣誉。

专此通知。

附件：石家庄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案例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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